花蓮縣政府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獎勵款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人
	個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公司
	公司名稱
	                      （自然人無須填寫此欄位）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本案聯絡人
	姓名

	
	
	連絡地址
	
	
	電話

	*房屋所有權人

（不論申請人身份，此項必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設置地址
	

	應附文件
	自我檢核
	檢核欄
(本欄由縣府填寫)

	1
	申請表
	□一式1份
	□是   □否
	□是  □否

	2
	身分證明文件（擇一）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登記或立案登記文件影本（需為最新文件）、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需為最新發證之文件）
□自然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需為最新發證之文件）
□商號：依商業登記法取得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是   □否
	□是  □否

	3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備登記核准函
	□一式1份
	發文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設備登記編號：

註：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為新品且符合經濟部標準驗局公告之台灣高效能太陽光電模組技術規範
	□是   □否
	□是  □否

	4
	建物謄本
	一式1份
	建號：

建築頂層面積：     平方公尺
*請檢附當年度建物謄本
	□是   □否
	□是  □否

	5
	獎勵款領據
（參附表二）
	一式1份
	裝置容量       瓩 × 3000元＝          元
註：不足一瓩部分不予獎勵，單一幢建築物累計獎勵金額不得逾新臺幣30萬元。
	□是   □否
	□是  □否

	6
	存摺影本
	一式1份
	非使用台灣銀行者，應自行吸收轉帳手續費用
	□是   □否
	□是  □否

	7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一式1份（參附表三）

□非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免附。
	□是   □否
	□是  □否

	8
	其他
	□其他經申請機關指定文件：無則免填/免勾選自我檢核欄位
	□是   □否
	□是  □否

	審查結果
	□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 □補正
	審查人員
	


茲聲明本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均據實填報且無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
申請人簽章：
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獎勵款領據
本申請人茲聲明已取得房屋所有權人同意設置於 花蓮縣＿＿＿＿＿＿＿＿＿＿＿＿＿＿＿＿＿＿＿＿＿＿＿＿（地址）屋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本次申請之獎勵款計新臺幣＿＿＿＿＿＿元整無訛，並匯入以下帳戶且經收訖立據為憑。
此據   花蓮縣政府

申請人（個人/公司）：                                 （請親簽及用印）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負責人（公司）：
通訊地址（個人/公司）：


房屋所有權人：                                       （請親簽及用印）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撥款帳戶之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           郵局
金融機構代碼：        帳號：
戶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掲露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意旨，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1萬元者免填。)
表1

	參與獎勵案件資訊

	同意備案編號
	
	設備登記編號
	

	身分類型
	□獎勵案申請人為公職人員

□獎勵案申請人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續填表2）

	申請獎勵金額
	

	公職人員資訊

	姓名
	
	職稱
	

	服務機關
	


表2

	關係人資訊

	姓名/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名稱/商號名稱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名稱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之關係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條)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關係人所屬團體：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關係人類型：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關係人職務：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___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服務機關：___
	職稱：___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服務機關：___
	職稱：___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應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相關規定：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14條

1.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2.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3.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4.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1.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2.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3.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三








（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務必據實填報，如有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者，涉及刑法及其他法律部分，應負相關法律責任，並追繳撥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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